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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退出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450 万元

认购泉州海丝海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4.90%

的基金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 

二、退出投资基金的原因 

鉴于公司在项目投资、资金运营方面多重考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

展规划，经与投资基金其他合伙人协商一致，公司决定退出上述投资基金。公司

将持有的合伙企业 4.9%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 2,450 万元，实缴出资额 735

万元）以人民币 8,021,769.86 元的价格转让给其他合伙人。其中，泉州海丝水务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人民币 5,566,306.11 元的价格受让公司持有的 3.4%的财产

份额（认缴出资额 1,700 万元，实缴出资额 510 万元），福建海岚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2,455,463.75 元的价格受让公司持有的 1.5%的财产份额（认缴

出资额 750 万元，实缴出资额 225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该合伙企

业的合伙份额。 

本次退出投资基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终止投资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退出事项对公司影响 

本次退出基金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泉州海丝海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8 日 


